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 

組長牧養守則 

 

1 經文：彼前 5:2-4 

2 架構：細胞小組教會的分層牧養與督導 

2.1 分層督導：主任牧師→區域牧者→區牧→導師／總組長→組長→實習組長→組員 

2.2 隊工：區牧與組長彼此合作 

3 牧養基本原則 

3.1 定期牧養實習組長和組員，如督導、約見、代禱、探訪等。 

3.2 照顧實長習組長和組員在牧養上各種的需要，需要時便尋求幫助或作轉介。 

3.3 應盡量與實習組長一起作牧養工作。 

3.4 超出自己能力範圍內的牧養，要盡快咨詢區牧。 

3.5 應不斷在牧養上「增值」，使牧養做得更深、更廣、更有能力。 

3.6 牧養異性員員守則： 

3.6.1 不應單獨送回家 

3.6.2 不應隨便饋送禮物 

3.6.3 不要通過長電話，特別在晚上或深夜 

3.6.4 避免任何身體接觸 

3.6.5 若牧養涉及需要較長時間處理感情問題，應邀約異性實習組長、組員或同工

協助，或接受緊密的督導，或應轉介。 

3.6.6 說話不應有貶低或侮辱異性之嫌 

3.6.7 在牧養時，若對某異性組員經常有「想念」之情，或有與他／她拍拖之想，

必先與區牧約談。 

3.6.8 若覺得某異性組員對自己有戀慕之情，應與區牧約談。 

3.7 單獨約見異性組員守則 

3.7.1 要在教會有其它人在場的情況下見面，不應約在公園、浪漫的餐廳、家中等

地方見面。 

3.7.2 不應做釋放禱告、心靈醫治或長時間禱告等服事。 

3.7.3 若需詳細談及性罪的問題，應找異性實習組長、組員或同工一起向對方作了

解。 

3.7.4 面談若需要涉及詳細處理性方面的內容，如性生活、性虐待、戀愛中較親密

的關係等，應與異性實習組長、組員或同工一起處理，或接受緊密的督導。 

3.7.5 不應面談至太夜 

3.7.6 面談後不應一同去吃宵夜或送對方回家 

3.7.7 若發覺面談後經常想著對方，應停止再約見，若想念之情仍沒減少，應立刻

找區牧約談。 

3.7.8 若發覺面談後，對方對己有戀慕之情，應立即找區牧約談。 

3.8 守秘密原則 

3.8.1 若涉及以下事情，不應替對方守秘密，要咨詢區牧： 

3.8.1.1 暴力、傷害自己或他人，如自殺、害人等 

3.8.1.2 犯法行為 

3.8.1.3 虐待兒童 

3.8.1.4 性罪 

3.8.1.5 其它：借錢、賭博、損害教會聲譽、涉及影 他人利益等 

3.8.2 若涉及教會懲治，可能向同工領導團隊或董事會公開。 

3.8.3 除以上各點外，不應在任何情況下把在面談、小組、督導、會議所聽到的私

隱事情（如性傾向、病、家事、薪金等）向其他人仕公開，包括其它組長、

同工、董執、自己的「拖友」或配偶。 


